
为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税务总局近年来

先后下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办纳税人首次申领增值税发票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29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纳税人

增值税发票领用等工作的通知》（税总函〔2019〕64 号）等政策，方便纳税人

领用增值税发票。本文从首次申领、后续增量增版、风险提示等多个角度为你一

次性总结领用增值税发票你所须知道的四件事。

一、首次申领发票便捷措施

（一）提速办结时限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新办纳税人首次申领增值税发票，主管税务机关应当自

受理申请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办结，有条件的主管税务机关当日办结：

1.纳税人的办税人员、法定代表人已经进行实名信息采集和验证（需要采集、

验证法定代表人实名信息的纳税人范围由各省税务机关确定）；

2.纳税人有开具增值税发票需求，主动申领发票；

3.纳税人按照规定办理税控设备发行等事项。

（二）明确限额限量

税务机关为符合上述条件首次申领增值税发票的新办纳税人办理发票票种

核定，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不超过 10万元，每月最高领用数量不超过

25份；增值税普通发票最高开票限额不超过 10万元，每月最高领用数量不超过

50份。

提醒：



1.新办纳税人首次申领增值税发票主要包括发票票种核定、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初始发行、发

票领用等涉税事项。

2.已经实现办税人员实名信息采集和验证的纳税人，可以自愿选择使用网上

申领方式领用发票。

3.纳税人在办理实名认证时，主管税务机关对其法定代表人（业主、负责人）

进行税法宣传，提示发票使用中存在的涉税风险，提醒发票违法违规需要承担的

法律责任。

二、简化税务行政许可程序

申领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

额审批”事项，属于税务行政许可事项。对此，税务机关有下述简化措施：

（一）简化受理文书。对能够当即办理的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出具和送

达《准予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不再出具《税务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二）简化申请资料。税务行政许可申请材料为税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发放

的证照或批准文书，或者相关证照、批准文书信息能够通过政府信息共享获取的，

申请人只需提供上述材料的名称、文号、编码等信息供查询验证，不再提交材料

原件或复印件。取消经办人、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报送要求，改为当场查验证

件原件。网上申请的，提供经办人、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电子照片或扫描件。

（三）提供预约咨询。税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通过官方网站、电子邮箱或移

动办税平台等咨询服务预约渠道，对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相关问题的咨询实现 24

小时可预约。税务机关受理预约事项后，与纳税人协商约定在适当的工作时间提

供咨询服务。



三、发票领用分类分级管理

（一）依据风险程度供应发票。对于税收风险程度较低的纳税人，按需供应

发票；对于税收风险程度中等的纳税人，正常供应发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

于税收风险程度较高的纳税人，严格控制其发票领用数量和最高开票限额，并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

（二）依据信用等级供应发票。对于纳税信用 A 级的纳税人，按需供应发

票，可以一次领取不超过 3 个月的发票用量。纳税信用 B 级的纳税人可以一次领

取不超过 2个月的发票用量。以上两类纳税人生产经营情况发生变化需要调整发

票用量的，按照规定及时办理。

四、合理满足发票领用需求

（一）纳税人因实际经营情况发生变化提出增加发票领用数量和最高开票限

额，经依法依规审核未发现异常的，主管税务机关要及时为纳税人办理“增版”“增

量”。

（二）对纳税人增值税异常扣税凭证要依法依规进行认定和处理，除存在购

销严重背离、虚假纳税申报、税务约谈两次无故不到等涉嫌虚开发票的情形外，

不得限制纳税人开具发票。

（三）对于已经由税务机关按照政策规定和流程解除非正常户的纳税人，主

管税务机关应当在 2个工作日内恢复其税控系统开票功能，保障纳税人正常开具

发票。


